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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6_B3_A8_c45_76762.htm 但不得在应纳税所得中扣除；评

估增值固定资产所计提的折旧，要作纳税调整，调整的办法

主要两种： A.据实逐年调整。适用：资产比较单一的，这是

通常做法，掌握。 B.综合调整。 不再分项目，统一的进行综

合的调整，但调整最长期限不超过10年，用直线法来调整。

（只算总账） ④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，计入应税所

得征税。 10.接受货币捐赠，计入当期所得征税； 接收非货币

捐赠，按入账价值确认收入，计入所得征税。（不包括由受

赠企业另支付的相关税费） 11.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折扣销售

，同一张发票上注明的，以扣除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收入；

另开发票的，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。 12.收取的逾期未

返还包装物的押金，逾期未返还或自收取之日起满1年的押金

，应确认为收入；周转期较长的，经批准，确认收入期限可

适当延长，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 ******注意：包装物的押

金，要先考虑流转税，先折算为不含增值税的价，记得要交

相应的增值税和消费税，再计入应税所得。 13.纳税人吸纳安

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，按规定的范围、项目和标准取得

的社会保障补贴和岗位补贴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 14.非盈

利性基金存款利息收入不征所得税，但其购买股票、债券（

国库券除外）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，征税。 15.金融机构代

发行国债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属应纳税所得额。 ******区分： 

①国债利息收入：免税 ②国债经营收入：交税 16.烟草专卖局

收到财政部门返还的罚没收入，并入应纳税所得额。办案支



出（与生产经营无关，按说不能扣除），经审核可税前扣除

。 17.电信营业收入，包括：电话月租费收入、入网费收入、

通话费收入等主营业务收入，和处理固定资产净收益、出售

出租商品收入、滞纳金收入等其他业务收入，征税 电信企业

预收的话费等计入当期应税收入，但寻呼企业预收的服务费

要分月计入。 18.纳税人在基本建设、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

方面使用本企业的商品、产品的，视同销售，作为收入处理

。节约材料留归企业，也作为收入处理。 19.在建工程发生的

试运行收入，并入总收入予以征税，而不能直接冲减在建工

程成本。 20.各种补贴收入，除规定不计入损益者外，应并入

实际收到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。 21.收入为非货币性资产或权

益的，参照取得时的市场价确定 22.分期确认收入的，按会计

确认收入原则处理 23.住房制度改革有关收入的确定：主要是

新旧衔接问题，看一下就行。 24.金融企业应收利息收入的确

定 ①自2001.01.01起，金融企业对于坏账不再适用备抵法，而

采用直接核消法 ②2002.11.07起，贷款利息逾期≤90天的应收

款收的利息，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；息逾期＞90天的部分，

应收未收的利息不计入应税所得，在实际收到时，再计入。 

③对复利收入，应收未收的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，在实际

收到时，再计入 ④保险业：按保险合同全额保费计入应税保

费收入，不得扣除拥金费用。 25.新股申购冻结资金被冻结期

间的利息收入 ①新股申购成功（中签），利息视为股票溢价

，不征所得税； ②新股申购失败或不能确认是否成功，利息

征税；数额较大，可5年内分摊。不能准确划分的,并入利润

征税 26.企业将资产用于捐赠，应按公允价值分解为视同销售

和捐赠两项业务进行税务处理。 说明：视同销售，交增值税



、企业所得税、城建税、教育附加。 捐赠：按捐赠规定，可

能调整应纳税所得额。（综合题） 27.销售退回，提供适当证

明，可冲销退货当期的销售收入。 28.国债利息收入 ①纳税人

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．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。但国家重点建

设债券和金融债应按规定纳税。 ②对城市银行取得的国库券

收入，要区分： A.国债利息收入直接向国家（一级市场）认

购的国债，可用于补亏，补亏后有结余的，免征企业所得税

。 B.国债经营收入：包括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取得的收益

和办理国债业务的手续费收入，计入当期损益，按规定缴企

业所得税。 29.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。 （1）开发

产品销售收入的确认 第一、采取一次性全额收款方式销售开

发产品的，应于实际收讫价款或取得了索取价款的凭据（权

利）时，确认收入的实现。 第二、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销售开

发产品的，应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

。付款方提前付款的，在实际付款日确认收入的实现。 第三

、采取银行按揭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，其首付款应于实际收

到日确认收入的实现，余款在银行按揭贷款办理转账之日确

认收入的实现 （2）开发产品预售收入的确认 房地产开发企

业采取预售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，先要缴营业税；再据预计

营业利润额预交所得税。预计营业利润额＝预售开发产品收

入×利润率。预售收入的利润率不得低于15%。例如预计销

售收入为100万，此时利润15万并不要减去交的营业税5万。 

（3）开发产品视同销售行为的收入确认问题 与增值税中视

同销售行为是一致的。 五、准予扣除项目应遵循的原则 1.权

责发生制原则。即纳税人应在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

确认扣除 2.配比原则。 3.相关性原则。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



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。 4.确定性原则

。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不论何时支付，其金额必须是确定

的。 5.合理性原则。纳税人可扣除费用的计算和分配方法应

符合一般经营常规和会计惯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